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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2年6月13日（周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2022年6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13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6号高德置地冬广场G座32层会

议室

3、会议召集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数为76,646,29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798％。

其中： 现场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表） 共5人， 代表股份数为

50,468,0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6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26,178,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510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数为5,916,91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61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5,915,9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11％。

（三）公司于2022年5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刊登了《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公司独立董事张春艳

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征集股东

委托投票权。 截至征集时间结束，独立董事张春艳女士未收到股东的投票权委托。

（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839,1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反对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徐晴（持有表决权股份1,800,000股）参与本次激励计

划，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09,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800％； 反对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839,1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反对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徐晴（持有表决权股份1,800,000股）参与本次激励计

划，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09,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800％； 反对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839,1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反对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徐晴（持有表决权股份1,800,000股）参与本次激励计

划，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09,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800％； 反对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39,1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7％；反对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09,8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800％； 反对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程俊鸽律师、李淑霞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开征集表决权人员的资格、征集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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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

5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查询，公司对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

案公布前6个月内（即2021年11月25日--2022年5月2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

确认， 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2022年5月27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2022年5月27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3名激励对象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个人基于对公司已公开披露信

息的分析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

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

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已经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自本次激励计划开始筹划至公开披露前采取了充分必要

的保密措施，严格限定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

介机构人员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及时进行了登记备案。 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未发现存在泄露内幕信息而

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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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及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上海纳印商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5）， 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171,398,37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共计人民币42,849,594.25元（含税），本年度不送股；同时以公司总

股本171,398,37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68,559,350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为239,957,727股（最终转增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转增结果

为准）。本次不送红股。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

原则，按最新股本总额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71,398,377股变更为239,957,727股。

公司于2022年2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了《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上

海纳印商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印商务” ）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350,2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

由于权益分派，纳印商务的持股数量发生了变动，其可减持数量作相应的调整，由原来的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350,279股调整为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290,3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

2022年6月13日，公司收到纳印商务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由于减持计划的时间及

数量过半，现将有关减持进展披露如下：

一、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1、 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2年6月13日，纳印商务共减持公司股份243.11万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上海纳印商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2年6月13日 9.45 243.11 1.01

合计 243.11 1.01

2、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上海纳印商务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799,802 1.63% 1,488,623 0.62%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799,802 1.63% 1,488,623 0.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是基于2022年6月2日除权除息前的股数计算，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是基于

2022年6月2日除权除息后现有股数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纳印商务本次减持计划的信息披露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纳印商务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纳印商务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其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按照相

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

化。

三、备查文件

1、纳印商务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576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

2022-25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申请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从参股公司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锴威特” ）获悉，锴威特于近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并于2022年6月13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受理）〔2022〕32号）。 上交所依

据相关规定对锴威特报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报告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

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锴威特成立于2015年，主营智能功率半导体器件与集成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持有锴威特1,055.52万股，占其总股本19.10%。

锴威特本次申请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上交所的审核同意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

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76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

2022-26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持有公司股份185,6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4%）的公司副总经理李忠先生计划在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1%）；

2、持有公司股份185,6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4%）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司景喆先生计划在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的0.01%）；

3、持有公司股份185,6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4%）的公司财务总监陈波先生计划在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1%）。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李忠先生、董事会秘书

司景喆先生及财务总监陈波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

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李忠 副总经理 185,640 0.04%

司景喆 董事会秘书 185,640 0.04%

陈波 财务总监 185,640 0.0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减持原

因

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拟减持数

量（股）

拟减持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区间

李忠

个人资

金需求

公 司

《2021 年

限制性 股

票 激励计

划》授予的

股份

集中竞价

方式

45,000 0.01% 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减持的期

间除外）

根据减持

实施时的

市场价格

确定

司景喆 45,000 0.01%

陈波 45,000 0.01%

三、承诺履行情况

李忠先生、司景喆先生及陈波先生承诺：

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

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

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等相关承诺的情形。

3、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督促减持股东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

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李忠先生、司景喆先生及陈波先生签署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５４１

号）。 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瑞泰新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３８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行业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１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８

，

３３３．３３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２

，

８７６．０８２８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６９％

。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

，

６２３．９１６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８９０．５９７２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３．４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６６．６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６．６０％

。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５

，

４５７．２４７２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

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５７１．４３２２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

，

０９１．４５

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

，

７９９．１４７２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６３．４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６５８．１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６．６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３９５６７３６４０％

，申购倍数为

２

，

５２７．３３５４０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２

，

８７６．０８２８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６９％

。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

，

６２３．９１６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中信证券瑞泰新材员工参与创业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

，

３３３

，

３００ ３５１

，

６３２

，

６９４．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５

，

２１３

，

７６４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５２ １２

个月

３

爱尔集新能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５

，

２１３

，

７６４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５２ １２

个月

合计

２８

，

７６０

，

８２８ ５５１

，

６３２

，

６８１．０４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６

，

３８３

，

３４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０８１

，

４３２

，

５７６．２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９７

，

６５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７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７

，

９９１

，

４７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８７９

，

４７６

，

４３２．９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９

，

８０１

，

４１９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

１０．００２３％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３５％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９７

，

６５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７９１

，

００３．７２

元，包销股份

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０７８％

。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３８６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ｕｉｔａｉ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拓山重工” ）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1,8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788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

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

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全部为

新股， 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66.67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25%。其中网上发行1,866.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89%。剩余未达深市新股

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余股200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拓山重工于

2022年6月13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拓山重工” 股票1,866.65万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2年6月15日（T+2日）公告的《安

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

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 ）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029,70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39,023,771,500股，配号总数为278,047,543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278047543。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34268405%，网上投资者

有效申购倍数为7,447.76854倍。

二、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2年6月14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6月15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4日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7,566,65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

65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

标。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27,566,650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

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134,932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其

中，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756,600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的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78,332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402,218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29,500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6月15日（T-1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4日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缆检测”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650 号文予以注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国

泰君安”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公众投资者发行，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

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 1,500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 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T 日） 利用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国缆检测” A 股 1,500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441,451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09,444,516,000 股 ， 配号总 数 为 218,889,032 个 ，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18889032。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37055748%，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7,296.30107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T+1 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在

2022 年 6 月 15 日（T+2 日）刊登的《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 2022 年 6 月 15 日

（T+2 日）公告的《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

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2 年 6 月 15 日（T+2 日）日

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

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